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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编号：临2014-013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哈轴”）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会计估计。 

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对《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董事、

监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中航哈轴成立于 2010 年 5 月，原租用其另一股东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轴制造”）场地经营，大量固定资产为哈轴制造投资投入的在用

设备，或自哈轴制造置换购置的在用设备。经数年发展，中航哈轴已于 2013 年

10 月搬迁入新厂区，启用了新的自有厂房，并在新厂区、厂房建设过程中逐步

更新了大量老设备，购置了大量技术性能国内较先进的全新设备。 

鉴于中航哈轴主要固定资产状况和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所处经济环境、技术

环境较前期已有巨大变化，为真实反映固定资产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的期间及每

期实际的资产消耗，真实、可靠、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中航

哈轴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通过决议，拟自 2014 年 1 月起，对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率进行适当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根据中航哈轴现有主要固定资产状况和固定资产使用所处经济环境、技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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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固定资产预计净残率进行适当调整。 

1、会计估计变更前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45 3 2.16 

专用设备 10 5 9.5 

通用设备 4-10 5 9.5-23.75 

运输工具 4 5 23.75 

办公设备 3 5 31.67 

2、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45 3 2.16-3.23 

机器设备 10-15 3 6.47-9.70 

运输工具 8 3 12.13 

办公设备 5 3 19.40 

2、执行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4 年 1 月起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影响。 

（三）本次会计估计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 

经财务部门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4 年 1 月起执行，在现有固定

资产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预计中航哈轴及公司将自 2014 年起每月

减少折旧费用约 20.17 万元，比 2013 年 12 月总折旧费用 159.86 万元减幅

12.61%。假定按中航哈轴 2013 年产销比 100%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预计自 2014 年起使中航哈轴及公司每年增加利润总额约 242 万元，增

加总资产约 242 万元，增加净资产约 181 万元。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导致中航

哈轴及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二）对前期的影响 

经财务部门估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

利润总额、净资产或总资产的影响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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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备注 

折旧影响额 -135 -192 -201  

产销比 100% 100% 100% 根据历史数据假设 

利润总额影响额 135 192 201  

资产总额影响额 135 192 201  

净资产影响额 101 144 151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中航哈轴固定资产使用情况

变更而做出的调整，是依据会计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此次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和要求，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及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我们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表示同意。 

（二）监事会认为：中航哈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中航哈轴的实际情况，变更后会

计估计对中航哈轴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客观，同意中航哈

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三）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意见：我们认为，成发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中航

哈轴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财会[2006]3 号）的规定以及中航哈轴的实际情况。 

四、上网附件 

1、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 

2、董事会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